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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办理要素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
事项编码：3710811000504
（二）实施机构：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三）申请主体：在文登区行政区域内申报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企业
（四）受理地点：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一楼投资建设综合受理窗口
（五）办理依据：
1、《山东省企业技术改造条例》（2017年12月1日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第二章第八条：“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属于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的，依法实行核准管理；其他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2、《山东省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核准备案管理办法》（鲁经信改〔2016〕476号）第二章第五条：“省内各级经信部门负责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核准备案管理工作。”第二章第六条 ：“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技术改造项目，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根据国家和山东省颁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对《目录》范围内的项目实行核准制，对范围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制。”
3、《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山东省2017年本）》（鲁政发〔2017〕31号）
4、《关于下放技术改造项目核准备案管理权限的通知》（鲁经贸改字〔2009〕169号）
5、《省政府关于2013年第三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和承接国务院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鲁政字[2013]256号）
（六）办理条件
1、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
    2、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行业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要求。
（七）申请材料
根据网上要求填写项目登记信息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0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不收费
（十）咨询方式
1、现场咨询：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一楼投资建设综合受理窗口。
2、电话咨询：0631-8989170。
（十一）投诉电话：0631-8989917
（十二）办理地点：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
（十三）办理时间：
国家法定工作日：上午8：00-11：30；下午13：00-16：30（10月1日-来年4月30日）；13：30-17：00（5月1日-9月30日）
二、办理流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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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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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0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山东省企业技术改造条例》《山东省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核准备案管理办法》《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山东省2017年本）》《关于下放技术改造项目核准备案管理权限的通知》《省政府关于2013年第三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和承接国务院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

		承办机构：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建设科窗口
服务电话：0631-8989170  监督电话：0631-898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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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取水工程或设施许可事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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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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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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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河道采砂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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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洪泛区、蓄滞洪区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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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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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入河排污口设置和扩大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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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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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水工程保护范围内建设项目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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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城市供水）
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淄博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证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城市供水）许可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水库大坝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利用大坝坝顶兼做公路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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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国务院决定第412号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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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项目建设方案



蓄滞洪区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经论证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
3、防洪避险方案和应急预案



城市污水

		

												Q/ZBZW  TG  302.125-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城市污水处理）
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山东省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证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城市污水处理）
许可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等附件材料
3、其它材料




